茶陵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

“10·25” 一般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25日2时40分许，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3.6万元人民币。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安排部署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市监局、县经开区、县科工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迅速赶到事故现场，认真组织开展事故处置工作，积极协调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事故救援，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2025年10月28日，茶陵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县政府办牵头，县市监局、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科工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茶陵经开区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情况

1.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刘**1，与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签订《工程车辆租赁及劳务派遣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承担瓷砖转运作业的承包者。

（2）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位于茶陵经济开发区二期工业园，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公司始建于2010年，并于2013年05月份投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455070896X0，注册资金：2000万元，属民营企业，主要生产400*800、800*800、600*1200、750*1500高档金刚石、通体大理石、木纹、柔光、素色瓷砖等产品，年产400万平方米。2025年公司在册职工336人、外协单位职工72人，共计408人，年产值约8000万元，2025年公司预计纳税300万元。

2.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范**，男，身份证号码：43022419******7711，户籍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乡，系刘**1雇请并安排在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10月25日4时48分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童*，男，身份证号码：33100419******0012，户籍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街道，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3）蔡**，男，身份证号码：33032519******1018，户籍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街道，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4）刘**2，男，身份证号码：37030219******3611，户籍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区**镇，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5）吴**，男，身份证号码：43022419******0018，户籍地址：湖南省茶陵县**街道，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

（6）肖**，男，身份证号码：43022419******0616，户籍地址：湖南省茶陵县**街道，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成品仓库主管兼叉车安全与工作调配人员。

（7）刘**1，男，身份证号码：43283119******3010，户籍地址：湖南省安仁县**乡，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叉车与叉车操作员的业务承包人。

（8）张**，男，身份证号码：43022519******7013，户籍地址：湖南省炎陵县**镇，刘**1雇请并安排在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二）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业务承包人刘**1，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依托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

（2）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制定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公司按照组长、副组长、各车间主任、班长一级一级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公司员工也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制定了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定期组织了培训并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每月都开展了现场隐患专项排查并有相关检查照片和记录，进行了日常排查但没有形成相关纸质记录，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了整改措施；建立了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台账，安全费用用于员工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应急演练投入、安全设施设备的购买、安全隐患的整改、职业卫生体检、安全警示标志标牌制作等。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0月25日，刘**1雇请并安排在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工作的工作人员张**，于当日凌晨2点20分左右到达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上班，徒步前往2号生产线与死者范**进行交接班，面对面交班过程中两人无任何交流（按惯例，此时即视为范**已下班），范**交班后就走路离开了。后来张**操作叉车去倒垃圾途中，看到公司厂区内回填土堆放处（未硬化，为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亮着灯，张**就跑过去查看，发现有人被压在叉车下面，张**急忙跑回开着自己工作的叉车去现场将侧翻的叉车叉起，张**下车抓住范**的腋下，将他从出事的车底下拖了出来。随后，张**返回2号生产线大声地呼叫说“出事了，快去救人”，紧接着一群人跟随张**前往事发现场救人。同时，张**打电话给肖**，大概凌晨2时40分许，肖**赶到了现场，摸了伤者的鼻子发现还有气息，范**还未死亡，就询问现场人员，得知已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肖**就给公司安全总监刘**2拨打电话，报告发生了事故。约10来分钟，茶陵县中医医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下车后摸了一下范**的脉搏，和现场人员一起把其从地上抬到担架上开始施救。施救过程中医护人员说胸骨已经断了，人不行了，并现场做了心电图测试，测试以后，再次说人不行了，茶陵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表示已经无法抢救（没有当场宣布范**死亡），随后就离开了现场。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在茶陵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离开后，觉得还有抢救的希望，就安排了公司的公务车辆将范**送到了最近的茶陵县政德医院进行抢救。在茶陵县政德医院抢救了十多分钟后，茶陵县政德医院的医生于当天4时48分许宣布范**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情况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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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现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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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情况说明

茶陵县10月25日凌晨2:00~3:00天气情况为阴天，有零星小雨，气温约8℃，西南2~3级，不利天气对室外作业存在一定的影响。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3.6万元人民币。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10月25日3时28分，茶陵县应急局值班室接到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报告：凌晨2时40分许，叉车工范**因车辆侧翻导致受伤，已送医院抢救。县应急局当日值班人员收到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报告后，值班领导立即报告县应急局局长，县应急局局长陈卫红（县应安委办主任）立即带队到现场进行处置。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县委书记杨红兵，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毅强第一时间组织县应急局、县市监局、县公安局、县科工局、茶陵经开区等单位赶赴现场展开处置。副县长尹志峰、刘军勇现场调度，要求各单位积极做好家属安抚以及善后工作，严格按照程序深入调查，核实事故原因，展开警示教育，汲取事故教训。

（二）医疗救助和善后情况

2025年10月25日2时50分许，茶陵县中医医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摸了一下伤者的脉搏，并与现场人员一起把范**从地上抬到担架上开始施救。施救过程中医护人员说胸骨已经断了，人不行了，并现场做了心电图测试，再次说人不行了，茶陵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表示已经无法抢救，随后就离开了现场。

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在茶陵县中医医院的医护人员离开后，觉得还有抢救的希望，就安排了公司的公务车辆将范**送到了最近的茶陵县政德医院进行抢救。在茶陵县政德医院抢救了10多分钟后，茶陵县政德医院的医生于当天4时48分许宣布范**死亡。 

获悉事故报告后，县应急局、县市监局、县公安局、县科工局、茶陵经开区等单位迅速派人赶赴事故现场，进行事故处置、现场勘察，调查事故情况等。

10月25日，业务承包人刘**1、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与家属达成赔偿事宜，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10月28日，茶陵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县政府办牵头，县市监局、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科工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茶陵经开区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范**进行瓷砖转运作业过程中，将叉车（牌号：场内湘B10092，在检验期内）驶至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回填土场所，未做水泥硬化），陷入深约100mm，直径200mm的小坑内，一直到与接班人员张**交班后（按惯例，此时即视为范**已下班），在未告知任何人陷车情况下，独自一人去弄叉车，在此过程中，叉车发生侧翻压在其身上，造成肋骨多处骨折，经现场抢救无效，导致死亡，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刘**1与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签订《工程车辆租赁及劳务派遣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承包瓷砖转运作业。对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告知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不得从事转运作业，对设备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其他可能原因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和调查，事故现场无其他异常，未发现死者范**有自杀或者他杀的痕迹，排除了死者范**自杀或者他杀的可能。

四、事故性质

一般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范**，男，群众，刘**1雇请并安排在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将叉车开到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使叉车陷入坑内，下班后独自一人去弄叉车，对岗位风险辨识不到位，个人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未尽到安全操作的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刘**1，男，群众，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叉车与叉车操作员的业务承包人。对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告知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不得从事转运作业；对叉车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建议由相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三）建议企业处理的人员

1.刘**2，男，群众，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安全总监。作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未认真落实本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导致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刘**1的业务承包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建议由湖南华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予以处理。
2.肖**，男，群众，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成品仓库主管兼叉车安全与人员调配工作。未认真落实本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导致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没有对非公司划定作业场地采取有效的物理隔离措施。建议由湖南华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予以处理。
3.吴**，男，群众，湖南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作为安全管理员，未认真落实本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导致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建议由湖南华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予以处理。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事故教训十分深刻，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特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清醒认识到薄弱环节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吸取事故的惨痛教训，举一反三；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力度，提升行业安全管理能力，打牢安全基础，筑牢安全防线。
（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全县各企业应当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培训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一是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针对本次事故，对照法律法规要求，立即进行深入剖析和深刻反思，全面检视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系统性开展危险源辨识、评估与管控，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构建并有效运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二是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能力。企业必须将安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要立即组织召开全员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用事故典型案例警醒每一位员工，真正将“安全第一”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定专项培训计划，定期开展设备安全操作规程、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等专业培训和考核，着力打造一支技术过硬、责任心强、自觉遵章守纪的作业队伍，筑牢安全生产的人防基础。三是完善制度机制，规范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对安全生产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验，保证正常运转。保养检验应当做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及时排查整改；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在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三）压实属地、行业管理责任

全县各级责任部门要督促所辖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确保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主动查找问题，对存在安全措施、安全培训、风险管控、安全投入、隐患排查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要及时督促整治并及时报告。注重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管控风险、堵塞漏洞的能力，做到细微之处见真功，善于对各类事故隐患抓早、抓小，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从源头上切断安全隐患，有效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
（四）深刻汲取教训，杜绝事故发生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宣讲和警示教育，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属事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各行业监管主管部门要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坚持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切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专业监管、严格监管、严肃监管，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举一反三，督促所有企业将安全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彻底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堵住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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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陵县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年12月11日 












